高雄市基督教女青年會婦女合唱團
團務規約
中華民國97年6月28日經13屆第2次常務理監事會議通過

中華民國97年6月28日經第13屆第1次臨時理監事會議通過

一、名稱：高雄市基督教女青年會婦女合唱團

二、宗旨：為提倡婦女正當休閒娛樂，結合愛好歌唱之婦女，藉由音樂的陶冶、快樂的學習、充實婦女的心靈，進而促進社會和諧的風氣。

三、團址：高雄市基督教女青年會會館(五福三路101號9樓)

四、組織：

(一)團員來源：凡對歌唱有興趣、具識譜能力皆可加入成為團員。

    (二)本團配置人力如下：

        1.團長由本會理事長擔任，綜理一切團務，設副團長一人，協助團長綜理團務。副團長人選由團長指派，由本會理監事兼任。

        2.總幹事一人，承團長之命處理本團事務，由本會理監事兼任。

        3.幹事一人，負責指揮老師與團員間之聯繫工作。

        4.以上人員除幹事為有給職以外，其餘均為無給職。

     (三)相關行政事務

        1.團  長：負責對外公關及演出事宜。

        2.副團長：協助團長安排觀摩拜訪及演出各項細節。

        3.總幹事：負責指揮老師、團員情感聯繫及舉辦聯誼活動。

        4.幹  事：負責各項行政事務，如收費、聯絡、採購…等。

     (四)本團設團務會議，不定期由團長召集之，並邀請指揮老師列席參加。

五、經費：

    本團經費來源為團員學費，學費三個月繳交一次，指揮老師及伴奏老師鐘點費由學費中支應，教師鐘點費視學員人數多寡得彈性調整。

六、練唱：

(一)時間：每週四上午十時至十二時由指揮老師指導團練。

(二)地點：由女青年會提供場地，於本會會館練唱。

七、活動：

(一)每年年底舉辦成果發表會。

(二)配合高雄市基督教女青年會各項活動演出，一年至少二場。

(三)其他有助於促進社會公益發展之活動。
八、權利及義務：

(一)團員在開團務會議時，享有發言權及表決權。

(二)團員有遵守團務規約、參加團務會議及實行團務的權利及義務。

(三)團員有參加定期演出及平時固定每週準時練唱的權利和義務。

(四)團員有繳納團費的義務，團費多寡由團務會議決定。

八、其他：

(一)本規約經團務會議通過，提本會理監事會議追認後實施。

(二)本團若解散，除團員自費購買之樂器、CD、樂譜及譜架等物品外，剩餘財產歸屬高雄市基督教女青年會所有。

(三)本規約若有未盡事宜，得經理監事會過半數同意後修訂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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